
用“我走以后或我离开以后”立遗嘱无效

老人立遗嘱
小心五大“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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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短体虚弱，煮粥加山药。

”

只因生前未立遗嘱，家人遗产继承难；一句“我走以后”，因表述模糊被
判遗嘱无效……“遗嘱”是人生最后的约定，字字千斤。但数据显示，在法院
审理的遗嘱继承案件中，有近60%的遗嘱因格式不对、越权处置非个人财
产、精神状态受质疑、遗嘱保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遗嘱无效。

作为老人应该怎样订立遗嘱，才能规避这些问题？市场星报、安徽财经
网记者通过案例盘点、数据统计、公证处和律师的声音，来为您一一解读遗
嘱背后的那些事儿。 记者 曾梅

案例：生前未立遗嘱，遗产继承难

合肥的刘女士姐弟俩回忆起因父亲生前未立遗嘱，导致遗产继承难
的经历，可谓一肚子苦水。

刘先生的老父亲过世，他和姐姐想把父亲名下的公产房过户到母亲
名下。因为老父亲生前并没有立下遗嘱，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走法定继
承的程序。

“我们写了放弃继承权的声明并公证，可后来才发现，事情远不止想
象中写份东西那么轻松。”他说，首先因为爷爷也是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
人，所以需要有一份爷爷放弃继承权的公证，同时还需要奶奶的死亡证
明；此外，还得提供爷爷、母亲以及刘女士姐弟四个人所在单位的人事部
门开具的人事关系证明，分别证明四个人与老父亲的关系。紧接着，还要
去爷爷的单位开具亲属关系证明，并要求提供购房合同的原件。

更让刘先生担心的是，按照继承原则，万一爷爷在还
没办理完放弃继承权的公证前故去，他所拥有的那份财
产，还得分配给除了父亲之外的其他儿女，包括姑
姑、叔叔等。要想让他们主动放弃继承，又是一项巨
大的“工程”。

数据：全省每年遗嘱公证数千件

据省司法厅数据显示，最近3年，我
省办理遗嘱公证件数每年都在千件以
上，内容几乎都与房产有关。

“目前合肥市到公证处立遗嘱
的人并不多，每年大约只有300件
左右。”省公证协会一位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遗嘱有五种方式，分
别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
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遗嘱人以
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
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
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
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记者从合肥市中安公证处了
解到，近四年所有的遗嘱，近 9 成
涉及房产问题。“主要是因为房子
是最大的不动产，普遍担心自己
走后子女因房子分割闹矛盾，所
以在遗嘱中一般都会注明房产怎
么分配。”工作人员说。

记者获悉，省司法厅从今年3
月起，在安徽省公证行业开展为
期10个月的公证便民惠民服务年
主题活动，主动降低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继承、赠与、接受遗赠等
公证服务收费标准，70 周岁以上
老人可免费办理遗嘱公证。

1.文盲，不识字

2.患有帕金森症等神经系统疾病

3.患有脑中风

4.盲人和聋哑人

5.反应迟钝以至于无法正常交流

6.不具备书写能力

7.高度近视（白内障严重），影响基本书写能力

8.手抖严重或者四肢疾病，导致无法签字

9.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精神病患者、智障等精神状况不

正常的），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性质的人

10.无个人合法财产的，包括财产登记、存款在他人名下

1、无遗嘱，独生子女难继承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继承法，子女继承父母财产有法定

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形式。

对于很多独生子女来说，想当然认为在没有遗嘱的情况

下，父母的财产自然会转移到自己名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没有遗嘱，按照顺序继承的关系，配偶、子女和父母作为第

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因此独生子女如果想继承父母的财产，需

要获取父母的父母放弃财产的证明，如果不在世，则需要提供

死亡证明。

律师建议，老人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尽早订立遗嘱，

既可以简化程序，也可以防止家产流失。

2、非当事人办理，或为无效
办理免费遗嘱公证，必须本人亲自携带户口簿、身

份证等本人身份证明；包括房产证、存单、存折之类的财

产权属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受益人身份材料等。向公

证处约定立遗嘱的具体时间，然后到医院开一张证明(有

效期只有三天)，以证明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立遗嘱时精神正常，否则或被判定无效。办理过程：两

名公证员和立遗嘱人单独谈话，受益人等不能参与，全

程录音录像。

3、禁用“我走以后”，或被判无效
律师表示，有的老人在书写过程中，会用“我走以

后”或者“我离开以后”，但实际上这两个说法并不代表

死亡。法律规定，继承是发生在死亡之后的，所以这种

表达不清晰，会被判定无效。

4、夫妻共同财产，一方不可随意处置
遗嘱公证中所涉及的财产，无论是个人还是共有，当

事人都应该提供财产依据。对于遗嘱日后的执行问题，立遗嘱

人最好不要秘密收藏遗嘱公证，而是交给受益人保管，以确保

继承能够顺利进行。

此外，有些老人在订立遗嘱时并不清楚财产的属性，有时

在遗嘱中所处置的财产份额并不是个人财产。

法务人员解释，《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方在遗嘱中处置夫妻共同财

产，应属无效。

5、无精神健康证明，遗嘱可能无效
法务人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立遗嘱人必须是完全民事

行为人，也就是精神心理方面必须正常健康，否则所立遗嘱无

效。因此法务人员建议，为了预防老人身后出现儿女们之间的

纠纷，立遗嘱人在立遗嘱之前，最好去有资质的医院做心理健

康方面的评估。

提醒：立遗嘱小心“雷区”

注意：十种情况无法立自书遗嘱


